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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安徽网才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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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社区就近就业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展社区就近就业服务的对象、要求、内容以及评价和改进等内容。

本文件主要适用于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以下简称机构）从事社区就近就业服务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社区就近就业服务

以社区三公里范围内的劳动者、小微企业为重点服务对象，以实施“三公里”就业圈为抓手，创新

“政府主导推动、社会力量参与、线上线下联动”的公共就业服务模式，线上运用“互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线下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就业服务，线上线下服务联动，促进供需精准

对接。达到“三公里”内享受公共就业服务、实现充分就业的工作目标。

4 机构和人员要求

应取得相应行政许可，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管理规定。

应提出服务目标、明确服务承诺、制定服务规范、确定服务质量要求，确保服务过程在受控状态

下进行，持续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

应构建管理制度体系，做好个人隐私保护、数据安全保护和风险管控。

工作人员应具备与岗位要求相关的业务知识，熟悉工作流程，具有保密意识，遵守保密规定。

5 服务内容

搭建社区就业服务平台

5.1.1 宜开发搭建社区就业线上服务平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搭建 LED 大屏数据展示系统、自助求职登记系统、自助企业入驻管理系统、招聘会信息发布

及求职系统、远程面试与培训系统，统计分析系统；

——开设市、区县、街道（乡镇）、社区（村）四级政府管理体系，通过对数据、角色、功能权

限的设置，实现政府对辖区内居民就业状况、企业用人情况、就业群体状态的总体把控；

——就业数据及就近就业实施情况等信息录入省级信息系统，实现数据互联互通，进展情况动态

更新。

5.1.2 应协助完善省智慧就业平台功能，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按照安徽省智慧就业平台接口标准，建立用工信息特定字段数据接口，实现用工信息共享，

双向实时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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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人员就业状况单向数据交换接口，向安徽省智慧就业服务平台实时传送人员就业失业信

息。

服务网点建设

服务机构入驻城市街道社区等基层服务场所，根据社区行政区划面积、经营实体分布、劳动年龄段

人口数量、就业服务需求等制定服务方案，建立社区网络服务专区，并通线上线下方式开展宣传推广，

包括不限于：

——线上主要依托网站、手机应用软件、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社区群等渠道；

——线下主要根据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街道人社站所、基层社区工作实际，通过在居民小区

出入口、楼道口等人流量大的场所张贴宣传标语、海报，设立宣传站点、开展集中宣传活动

等方式。

就业培训

就业培训内容宜包括：

——承担人社部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乡镇、街道、社区相关工作人员进行线上服务平台使用、

大数据分析运用、线下服务宣传推广等相关业务培训；

——经营实体和求职者发布招聘岗位设置、求职简历制作上传、职位搜索、岗位对接等相关操作

指导的具体培训业务；

——征集就业技能培训需求，申请提出培训意向，组织实施培训计划，做好培训记录、总结、回

访。

就业需求服务

5.4.1 配合街道人社站所、基层社区引导辖区内求职人员注册系统账号、登记就业需求，根据需求精

准匹配相关就业政策服务，定制个性化就业服务。

5.4.2 根据基层社区工作安排，通过上门走访、电话访谈等方式提供职业介绍、职业指导、 岗位推荐

等就业服务，促进社区求职人员尽快实现就业。

用工需求服务

服务机构应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多种途径对企业用工需求进行收集，并录入社区就业平台。包括但不

限于：

——配备专业人员，组建专业服务团队，通过实地走访，电话调查、大数据筛选等多种方式，摸

排辖区内用人单位经营实体招工用工需求，采集经营实体营业执照、管理者身份信息、实名

信息、联系方式等信息，并验证其合法资质；

——引导符合条件的经营实体开发全职岗位、灵活就业岗位、公益性岗位、实习岗位、见习岗位、

共享用工，协助符合条件的经营实体申请享受社保补贴、岗位补贴等就业政策。

开展供需对接

服务机构应当根据求职人员登记的就业需求精准匹配相关就业政策服务，定制个性化就业服务。同

时开展多样化求职招聘供需对接服务，包括不限于：

——配合县（区）级人社部门或自行组织开展招聘会；

——根据市场需求，利用互联网技术，开展线上直播招聘服务；

——通过手机短信、微信等渠道点对点推送符合服务对象需求的就业岗位及就业政策服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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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门走访、电话访谈等方式提供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岗位推荐等求职招聘供需对接服

务；

——提供电子劳动合同服务，保障企业与求职用户合法权益；

——提供职业供求信息、市场工资指导信息、职业介绍信息等其他就业服务。

创业带动就业

对有创业意愿和正在创业的人员进行信息登记，主动宣传创业政策。推荐创业者参加创业培训，提

升创业能力。提供创业担保贷款服务，鼓励申请入驻创业孵化基地，参加系列创业创新大赛等活动。

实施就业帮扶

配合社区工作者及人社管理部门、乡镇、街道配合乡镇、街道人社站所、基础社区对就业困难人员、

登记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技能水平、就业需求等进行分析摸排，开展针对性的就业帮扶服

务。

——对通过市场渠道难以实现就业的人员实施就业援助，开发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确保零就业

家庭动态清零；

——建立健全就业服务台账，包括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发放情况、公益性岗位开展情况等资料。

6 服务评价与改进

服务评价

6.1.1 服务机构应自行组织或邀请第三方机构开展满意度调查。

6.1.2 服务机构应通过设置意见箱、电子邮箱、问卷调查、网站评价等多种方式接受企业、求职用户

及社会评价。

评价改进

服务机构应根据服务内容、服务形式、服务流程进行优化和改进。包括不限于：

——根据意见箱、电子邮箱、问卷调查、网站评价等多种方式接受企业、求职用户及社会评价，

及时改进；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应建立从业人员行为考核机制，遇到问题及时核实、反馈，并根据评价结

果对从业人员的行为进行综合分析、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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